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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主題：民間團體辦理兩岸文教交流現況 

訪談時間：2005/4/11/10:00(整理日期：2006/2/8) 

訪談地點：OOOO 會隔壁 Star Barks 咖啡廳 

訪談對象：OOOOOO 會 O 秘書長 

*為維護資料之安全與保護資料相關人士之匿名性，此資料之人名、地名、單位名等方式均以匿名方式呈現，故與原始資料有所出入。 

 原 始 資 料 重 點 摘 錄 編 碼 特 質 分 析 

問題 您認為曾經辦理過的兩岸交流文教中最重要的活動(請列三項)?為什麼重要?您認為最成功的活

動是?最失敗的活動是?未來將再規劃哪些活動?為什麼要規劃這些活動呢? 

   

回答   2003年我們做了一件事情，那年我們發現大家越來越少往大陸跑了，成功的案子好像越少了，大

家變得意興闌珊，因為狀況沒有改變，預期的突破沒有，所以大家有一些堅持，譬如說有 OOO(產品名)

啦，品牌是自己的，在營運 OO 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上的（這些資源）都沒有一些突破，大家會覺

得說，就有 postpone 那邊，在那時候我們做了一系列的研討活動，我們從經營面、發行面、廣告面

去探討大陸目前的狀況，我們邀請的就是有很多大陸經驗的台灣業者，我們也從大陸找了 OOOO(產品

名)的總經理回來台灣講在大陸的廣告狀況，這個部份其實是對台灣業者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第一個，

每個人自己遇到的問題，不知道是不是真的，還是各自碰到的，或者是說聽到別人成功，為什麼他自

己去做就不一樣了，他在各省的狀況真的是非常的分歧的，所以這一塊我們 2003年做的事情，我覺

得是蠻有意義的。 

  讓你知道哪些事情你是必須堅持下去的，譬如以 OO(產品)經營來說，OO(產品)上的作者如果你能

夠放在不同的刊物上面，或者是說 OO 公司，OO 出版或 OO 企劃，這都很有意義的，因為未來他會轉化

成為品牌嘛，這些東西在談判的過程當中，你就必須要去堅持。因為現在規定很多，就會綁手綁腳的，

所以就必須要去找突破點，找出哪些東西對你以後有幫助的，像這種東西，我們在三場研討會當中都

有談到。 

  另外就是我們在兩地辦 OO 展的這件事情，因為這算是一個突破啦，我們之前都停留在業者的交

流，但是我們那次希望能夠跟讀者做接觸，所以他的展示在 OOOO(地點)辦，那邊的話也是可以開放，

我聽他們講說有很多人是專程從外地到那邊去看的，那次是我們第一次花了一些功夫把 OO(產品)蒐集

好運過去，再來就是第一次吧，坦白說他們會覺得那一次的行程安排是官方式的，因為他們都找那種

大的 building 啦，或很老成的，他們覺得好的是政府地位比較高的，（但其實不見得有效果）。 

*重要的活動是協

助業者解決問題 

 

 

 

 

*舉例說明 O會所

創造的利基 

 

 

 

 

 

＊交流重實際利

益，而非排場等 

 

 

 

 

 

 

 

 

 

 

問題 目前的民調常常在使用的一個分類方法，分成幾種：立即統一、立即獨立、永遠維持現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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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狀後獨立、 維持現狀後統一，請問貴單位的立場比較偏向哪一種呢?您認為這樣的立場與政府合作

時有何影響?(可分別說明國、民政府下的狀況)  

另外，國內對於國家理想的定位有各方不同的觀點，大陸贊成一國兩制、國民黨提倡的未來一中、

民進黨宣稱現在台灣是主權獨立的國家，名字是中華民國(是否正名，未來交由公投決定)、台聯主張

中華民國應正名為台灣，請問貴單位的理念比較偏向哪一種呢?您認為這樣的立場與政府合作時有何

影響?(可分別說明國、民政府下的狀況) 

回答   我們沒有立場，我們基本上不在公開地方討論這個，我的感覺這跟會裡面的幾個理監事，他能夠

得到尊重，他也能夠適時的提供所得到的知識跟資源，也與兩黨人士保持良好的關係，但也只有特殊

幾個人，他也沒有在什麼狀況下可以或不可以，因為我們是 OOOO 會，OOOO，所以大家討論這件事情

的時候，都是思考怎麼樣去溝通、怎麼樣去突破，所以立場上倒是沒有造成什麼樣的行事風格。 

*該會與國民黨及

民進黨均有良好

關係 

 *人際網絡兩黨兼

有 

*兩岸關係立場中

立 

問題   許多文教交流活動同時兼具文化與經濟層次的效用，也因此有些單位在辦理文教交流時，會有一

些類似營利的行為(例如：收團費、表演收入、展覽收入)等，請問貴單位對於政府要求文教交流活動

不得有任何商業行為的規定有何看法?是否合理?這樣的規定會產生什麼正負面效果? 

   

回答   我覺得不合理，你又不是百分之百做 sponsor，都要民間去籌措，我覺得講文化交流的部份，很

少有單位能完全 cover 下來，有時候在作這些事情的時候，讓那些小單位花太多時間去找錢，尤其是

政府通常會去 sponsor 的，不會是這些營利單位嘛，通常都是非營利組織，你要先讓這個組織能夠蓬

勃起來，他才可能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和精力來完成這樣的事情。大部分都是在存活的邊緣，一沒有

錢我就不想做，因為一想到錢就扯到一大堆問題。通常來講我們還不是花預算的單位ㄟ，都是要邊走

邊想，很多活動要是他們不願意付錢的話，那就沒啦。你去大陸一趟，少說也要五萬塊，他如果不願

意的話，那就沒辦法，通常政府補助的那些錢，用在一般的行政事務上面，就非常的不夠了。 

  如果你們規劃的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政策，那業者會願意掏錢出來，可是有些是艱辛可是必要的，

希望它每年去 push，去完成一些事情，其實可能是要給些誘因，你才可能把意義賦予給它。 

＊公共事務個人

不願意負擔經

費，需要政府，組

織滿足基本生存

後，才可能顧及公

共利益 

＊除非有利益可

圖的交流活動，業

者才會投注經費 

 

 

* 經濟考量 vs 遵

守法令規範的效

用降低 

 

問題 請問貴單位的財源來源有哪些?比例如何?政府的財源對貴單位來說是否重要?這些財源對於您和

政府互動時產生什麼作用? 

   

回答 O 會今年是第九年，出版業除了有文化產業特性之外，他也有商業業特性，這是一個。第二個，O

會其實是一個利益團體，為了大家的利益去爭取一些事情，所以我們跟政府或者各黨派保持一定的關

係，但是都不深入，包含從理事長以下，我們都會儘量使得自己的自主性高一點，另外我們也很難說

配合政府去做什麼事情，因為參與是自發性的，我們規劃的議題，或者是我們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必

＊本會自主性

高，與各方維持良

好關係 

 

 *與民進黨及國民

黨均維持良好的

人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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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觸碰到業者的心理面，這是它需要的。這個領域當中時間和金錢都是很難得的事情，(政府希望

用控制的方式，業者)可能沒辦法(就)這樣(接受)。 

  那當然在推動這些事情上面，經費就會是一個蠻大的問題，你必須要業者去考慮說我有沒有能力

去負擔，有很多人想可是他們沒辦法，我覺得這個在輔導政策上面來講，的確會變成一個不足的地方。

只能夠靠幾個熱心的人去支持，沒有辦法去形成一個很大的影響力，或者是去影響對岸。我一直不解

的是，兩岸政策上面政府花了蠻多的精力跟人力還有錢，為什麼落實到民間的時候，只有五萬、十萬。

像這種文化交流他是潛移默化的，他的滲透力是很強的，很恐怖的，他是不會剛開始有效果，可是你

會發現台灣暢銷書歌曲，很快那邊就起來了，你會發現我們跟他們沒有代溝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共同

的話題，他不是一個立竿見影可以呈現的。 

*組織自主性高 

 

＊經費都由會員

來，因此無法發揮

公的力量，更不要

說對大陸的影響

力 

 

 

*不選擇合作模式 

 

 

問題 請問貴單位什麼時候開始進行兩岸交流活動?最初是由什麼人際網絡開始的?貴單位幹部(包括理

監事)是由哪些重要的社會人士所組成?人力資源是否豐沛?您認為貴單位之所以業務欣欣向榮，是因

為哪些資源所導致?專業性質扮演什麼角色?而這些資源使得貴單位和政府互動時產生什麼作用? 

   

回答 1997 年去參加 OOOO 去東京舉辦的一個會議，那一次我們是第一次跟中國 OO 協會的副會長 OOO 第

一次碰面，有一些初步的會談，在那裡就建議兩會每兩年互訪一次的協議，我記得沒錯的話，同年我

們就第一次組團過去了，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創會理事長是 OOO 先生，他的動作是屬於快速的。 

我們那個時機在整個交流，尤其是 OO 業是早的，早期我們的目的是引介政府透過民間交流有一

個溝通的管道，我們這裡的 000(機關名)、000(機關名)以及他們那邊的 OOO 署、OOOOO 協會，都夠過

這樣的機制建立了第一次的接觸，再來的話，剛開始我們都會安排兩邊的公協會來代為安排，一次兩

次下來，所有我們的參訪單位的安排都是我們自己去邀請的，譬如說第二次我們就希望能夠去了解有

外資進去的狀況，開辦 OOO 的狀況，即便在沒有開放的情況下，他們是如何進行的，參訪的都是像是

OOOO（公司名），OO的 OOOO(公司名)，一看就知道這是國際品牌進來的，那時候也剛好是他們剛開始

把國外的品牌引入，剛開始蠻好玩的是，他們都必須用原來的 OO來做，所以外面可能是 OOOO(產品名)，

但是裡面可能是 OOOO（產品名），放在封面上很小的字，我覺得整個政策上面，他們是很保護他們自

己的產業的，慢慢的我們就有了具體的研討會產生，慢慢的我們有在兩地都有辦過 OO 展，慢慢的來，

在這當中我們發現同業一年比一年跑大陸勤快，2000 年開始之後，他們開始私下交流也蠻多的，我們

O會扮演的管道，除了繼續辦理參訪外，我們也在國內辦理各種研討會來討論大陸的問題，把我們聽

到的，或者同業之間的經驗，不管是成功的或失敗的，都找過來談，這樣可以避免同業在那邊的傷害，

因為其實大陸的情況與我們不太一樣，說的一回事做的又一回事，政府力量又蠻大的，不像台灣民間

＊參加國際會議

搭起兩岸交流橋

樑 

 

＊希望能夠為雙

方政府搭起橋樑 

 

 

*外資在大陸方面

的經營也是透過

彈性的處理 

 

 

*扮演聯繫業者的

一個重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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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力量很大，政府的力量還好。 

那時候的理事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之前我們有一個中華民國 OO 協會，他是一個社會團體組

織，而且有一些黨政色彩，有一些個人和公司參與，經過四十年，功能上面已經式微了，甚至說，以

在民國 85年來說，一些比較活潑比較有活力的 OO 已經不在那裡裡面了，所以說他整個組織的目的什

麼都已經不一樣了，所以說我們就在想是不是應該要組織一個 0會來運作，一開始成立的時候，那時

候的理監事或理事長都有一些比較新的作法出來，譬如說開創兩岸交流，參加國際組織，那對內的環

境的整頓，他們都有一些看法和見解，我覺得蠻幸運的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都有得到當時候 000(機

關名)、000(機關名)和 000(機關名)，不管是在態度上的支持，或者在行政上面的協助，感覺上我覺

得這塊一直以來，政府都是比較被動的，他不會說我們想做什麼事情，而且對於 OOOO 界，我覺得他

們不夠理解，所以在文化創意產業以及數位內容產業，我覺得我們在溝通的結果，我們都是在遊說他

們，讓他們了解需要怎麼樣的協助我們，我覺得社會上都會有一個錯誤觀念，好像是政府應該去輔導

的都是弱勢團體，而不是發展產業。 

這是我這兩年在溝通下得到的心得，尤其是當我們提到數位文化產業的時候，他是用補助政策的

概念去做的，因為以前他們對藝文團體就是這樣的，但是其實在發展產業，我們參考其他國家的產業，

我們會發現他們是去挑選出具有競爭力，和未來有發展力的產業，去給他大力的支持，那 OO 業一直

有很多內容在，跟國際接觸也蠻多的，其實他有一些產品力在裡面，但是我必須說這些個別的公司都

很小，有很多事情或者影響力他們是做不到的，所以才會有像 OO(公司名)的出現，有了這個大 OO 業

的存在，以前跟人家砍價都能夠砍個零頭而已，集體之後就有了一個 bargain 的力量，對國際發聲也

才有他的力量，這個東西是以前比較勢單力薄的吧，所以我覺得說，政府對於這件事的理解，他們都

把 OOOO 當作管制的行業，以管理的角度來看，而不是去運用他的力量。沒有借重這個行業的優勢去

帶動其他的行業，我們這個行業在文化創意裡面，我覺得是有落差的，OOOO 業是比較完整的，那政府

沒有用大來帶小，是有點可惜。 

人力資源大概現職行政人員有十幾位，但是我們活動很多，所以還是常常覺得工作很吃緊。還好

各 00 社的老闆對有興趣的議題都會鼎力相助。 

(至於業務發展得不錯，是因為我們的會員，)因為我們的 O會組成是以市面上有流通的這些 OO

為主，那基本上這些 OO 的老闆，從老闆以下，只要對市場開拓的，他們都很積極，都自己去接觸，

他們的人脈建立以及理解，是有利於 O會的發展的，或者對於大陸的對策上面的形成，可以很及時的

修正，還有業者對這個議題的冷熱程度也會影響到我們在大陸這塊的經營，以及實際上形成案子的多

 

＊新的組織取代

舊的組織而成立

（舊的組織有國

民黨的政黨色彩）

 

 

 

＊政府對於行業

應該採取輔導而

非管理 

 

 

＊兩岸交流應該

挑出重點產業給

予支持，策略性的

交流 

 

 

 

 

 

*本非營利組織的

組成份子都是該

行業的佼佼者，都

擁有市場有流通

的商品 

 

*本非營利組織不

偏國民黨、也不偏

民進黨 

 

 

 

 

 

*不選擇合作模式 

 

 

 

 

 

 

 

 

 

 

*人力資源豐沛 

 

*非營利組織的財

源豐富 



案例九訪談紀錄 

 5

少，2003年我們就發現 1999 到 2002 跑得很勤快，大陸那邊 OOO(公司名)有一個女生 O長到台灣來訪

問，我們有辦了一次演講，(政府補助的)錢的部份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缺乏，業者參與必須自己負擔活

動費，真的是嚴重不足，比例上只有一點點，好像想要維持關係而已。 

問題 您是否曾接受政府的財源來辦理活動?哪些活動?與政府財源互動包括哪些方式?您偏好哪一種方

式呢?為什麼(這種方式是否有利於貴會的發展?這種策略是否有利於交流效果)?又您認為政府希望採

取哪一種方式呢?為什麼? 

   

回答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從大的和小的來看，譬如說，如果你在政策形成的時候，有充分的和業者溝通，

那你們做的事情會跟主流的業者的想法互相 match，所以在下來所做的事情是有經過跟業者溝通的，

你們也知道有哪些人可以幫你完成的，至於說你們是要用委託或者補助，對業者來講，(並不關心)，

他關心的是你完成了什麼事情，譬如說我們希望能夠達成五件事情，這是我們的需求，那你用各種不

同的方式來把事情完成，那需要業者出力的時候，你們給他錢，讓他去做，大家分工合作。所以委託

或者補助的重點是政策形成的過程當中是有充分的溝通的。 

＊良好的決策模

式：先溝通、再集

中資源、分配任務

(政府必須先凝聚

目標，無法凝聚目

標，不如放任) 

*目標相同 and 政

府資源投入 vs 合

作模式(若目標不

同先凝聚目標) 

 

問題 政府有四種不同的政策工具，包括建立委託的模式(例如兩岸條例當中的複委託)、包括邀請民間

團體就兩岸文教交流開會討論(或保持聯繫以為諮詢)、也包括透過公開招標，以契約方式辦理兩岸文

教交流活動，另外，政府對民間團體辦理的某些交流活動(或交流的某些行為)會採取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的態度。您認為為什麼政府會採取不同的模式來辦理活動呢?您覺得政府採取不同模式對辦理兩

岸交流活動有何好處?有何壞處?為什麼?有何感受?請舉例說明。 

    又，若請您排序，前面四種模式您會做怎麼樣的偏好排序呢? 

   

 

 

回答   有一句話是這麼說，這個產業離政府越遠越好，但是我覺得兩岸政策上是一個比較特別的狀況，

因為它跟國際上的發展可能比較不一樣，我想上下的這種關係，可能是不太可能接受，我覺得很多企

業單位，之所以被聘為國策顧問，那是因為他們相對的也得到政府蠻大的尊重，所以他覺得他可以來

幫忙做一些使者的工作，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拿政府的姿態來對他的話，他才不理你呢。 

  那我發現在很多溝通的情況下，一但進入到行政程序，有時候上下關係就會跑出來，這是業者不

太能夠接受的，我必須要說你要看看你要完成的是什麼，如果說你要完成的是產業的使命，跟完成一

個執行單位，我覺得執行單位是靠活動的執行，像海基會就是陸委會花了很多的精力去培養出來的，

向文建會跟文基會也是這樣子啦。 

  我在想是不是在不同的政策領域，在政策形成的時候能夠固定有一個諮詢委員會，然後請到真的

業界的龍頭去參與，我覺得這塊並不容易，如果他們的意見能夠被採納的，他們才有參與感。更重要

＊商業人士不願

意與政府有關

係，除非相互尊重

 

 

 

 

 

＊理想的模式－

先期諮詢凝聚共

交流目標能凝聚

共識 vs 遵守法令

規範的效用提高 

(沒有凝聚共識 vs

遵守法令規範的

效用降低) 

 

*目標相同 and 政

府行政投入增加

vs 合作模式 

*目前業者偏好疏

離模式，除非政府

改變目標，與業者

相同，才會選擇互

補模式，而合作模

式是完全不被接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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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委員是不是能夠反應業界需求、有未來性，協助你們，然後可以去討論你們看到的這些東西，

然後去討論，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策略以及白皮書，這樣會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們這個產業，喜不喜

歡參與政治是個人啦，但是公司來講，會比較希望保持多一點的靈活性。我想企業經營大概都是這樣

的狀況，我的感覺是，如果這個東西被充分討論到，其實形成什麼樣的案子能夠被什麼單位執行，其

實在討論的時候就能夠決定了，所以我也不太贊成公開招標，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案子都是上去了之

後，才有其他單位來比稿、得標，那個通常的結果是跟我們預期的不一樣，因為他們只負責執行嘛，

他們不會幫你策略性思考，這是一般來講的狀況。 

  這個模式是我覺得兩岸交流最好的模式，因為我業者這邊一定都有一些最新鮮的資訊出來，你們

透過這個委員會和組織，可以根據不同的案子，會比較真的了解這個狀況。 

  資訊分享的部份，我覺得這是政府應該要多做的，如果有些資訊是業者需要的，或者有利於生意

的，業者的確是很容易被說服的，我想西進政策、東進政策應該不只是一個政策而已，應該會有很多

的利基在後面，會有市場基礎 support。 

識，後期才有可能

配合 

 

 

＊批評現在的公

開招標方式無法

達到目的性 

 

＊資訊溝通非常

重要，但要對業者

有利才有溝通的

必要 

 

 

 

 

 

 

問題 政府有四種不同的溝通模式，第一種是由民間團體配合我方政府的要求，刻意對大陸方面隱瞞部

分資訊，以順利完成政府所要求的目標，第二種是，因為認同政府的目標(或愛國心)，主動提供對政

府有利的資訊，第三種，非營利組織在某些地方隱藏所知道的資訊(例如：為希望組織能保有某些市

場區隔性，以爭取未來的委託案，不願將所擁有的人脈或者資訊公開)。第四種，政府刻意與貴單位

保持距離，而這些單位也會拒絕與政府溝通。您認為，為什麼會產生這些不同的關係呢?這些模式對

辦理兩岸交流活動有何好處?有何壞處? 

並且，上述四種政府的溝通方式，貴單位比較偏好哪一種，為什麼?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偏

好的方式有沒有不同? 

   

回答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這群業者都蠻熱心的，而且又不是為了做官。O會能夠做好也都靠這些老闆

嘛，我自己常常在規畫什麼事情的時候，都常常必須要去 survey 一些資訊，可是我們這些活動都還

能夠得到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這些老闆們提供的資訊能夠符合業界的需求，這也就是說，這

些老闆們，甚至是高層自己出來講，講他們辦這麼多年的商業機密跟經驗，包括業務行銷，甚至人事

財務我們都曾經有做過這樣的研討，所以我要講的是說這個業界的人其實是蠻可愛的，可是政府的姿

態必須低一點，他們比較需要的是受到尊重。到不一定是收費什麼的。 

  為什麼跟政府的關係不密切的原因是，他不希望被政府管制嘛，他覺得只要是跟政府(溝通)，就

是很可怕的事情，因為以前出版法之前管制言論的陰影太嚴重了，所以目前來講，很少很少有出版社

*政府必須透過互

補模式來跟企業

界（有資源者）互

動 

 

 

＊傳統對出版上

的管制言論做

 

 

 

 

 

 

*言論自由vs遵守

法令規範的效用

 

 

*業者基本上選擇

疏離模式(不論過

去國民黨執政或

現在民進黨執

政)，除非政府願

意改變目標，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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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政府，為了拿案子保持很好關係的。我覺得政府應該花點力氣來進行一點改變，因為目前的這種狀

況就是因為業者跟政府溝通的經驗不是這麼好，那如果能夠有一些不同經驗的產生，其實會讓更多人

願意參與，這樣對政府有一些好處。 

法，使現在業者選

擇疏離模式 

 

降低 可能選擇互補模

式 

問題 大陸在交流活動之時，常會有一些突發性而刻意的政治性要求(例如：強調我們參加的活動是全

國性的活動、要求將中央、中國等字樣修正、移置國旗等)，請問您認為非營利組織當下應如何處置?

而對政府的監督以及要求，非營利組織又應如何應對? 

   

回答   我們在這塊我覺得前期工作做的蠻好的，我講的是 OOO(人名)跟 OO(人名)，因為他們兩個對大陸

非常理解，我相信他們之前花了很多功夫跟大陸方面做溝通，因為我們就是一來一往，所以所有的動

作都是互惠平等，你今年這樣對我，我明年就有可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還是有不小心會發生這樣的

狀況，蘭州那一次，他們剛好是全國 OOOO 會議，類似這種情況，他就把我們定的主題放在下面，應

該是我們的活動在上面，下面是他們的，但是現在他把他掉過來了，後來我們就叫他改，他就改過來

了。我覺得有可能是故意的，在他的心理來講，他可能覺得是這樣子的吧，但是在我們的企畫當中，

他們是相反的。就像你講的，我們常常在為了放左邊、放右邊、放上面、放下面，這些東西來來回回

的，而且我覺得也必須要，要如來如去，他們就是來這一套，我們也就必須要去相對應，這一塊工作

真的是跟其他工作處理上是不一樣的心境，他們一定會給你一個他們最滿意的，然後你必須跟他們談

談談，其實說穿了，就是為了那兩行字上上下下而已。 

  目前來講，我們有兩個實質的政府組織再運作，不管是對大陸或國際上面，我會希望我們代表的

就是中華民國，去跟大家做交流，希望尊重別人但也被尊重的，目前我們在做的事情不止是為了這個

行業做，所以如果被認同的時候，也是雙贏互利的狀況，所以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代表的組織必須

很理解他自己的位置啦，我的意思是說，目前明明是兩個很實質的政府，我覺得是要有一個互動的基

礎之下，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然後我們在公平互惠的情況下去交往，這衍生下來的話，以後在作

生意方面，他才會得到比較多的保障，如果在一開始就很快的放棄這些立場的話，我覺得不會對後面

造成很好的成果出來，所以，我會覺得說，我們跟大陸那邊，我們很堅持就是我們不談政治，然後大

家彼此互動，都會想到他們來這邊一趟，我們去他們那邊一趟的時候，能夠做些什麼事情，所以這個

部分我們會去謹守這樣的分寸，如果有遇到這樣的狀況的時候，其實沒有費太大的唇舌啦，就算他是

故意的，可是我們跟他講了，他還是會改，因為他懂嘛。 

  我倒是覺得說，不能夠輕易的放棄這一塊，以後就會被踩的死死的，但是政府再跟民間互動的時

候，態度可以更開放一點啦，原則上妳可以去謹守，但是態度上要開放一點，譬如說：像這些東西我

＊政治符號的處

理方式 

1.前期溝通 

2.平等互惠 

 

*以蘭州開會說明

政治性是兩岸問

題的重點 

 

 

 

 

 

 

 

 

 

＊民間團體放棄

政治立場，對自己

未來的利益不見

得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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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把它放在前提，可是對於我們去或他們來這些東西，可以更開放一點。我想應該是權衡一下吧，

如果我們這次去達到預定的一些目標或共識，那中間當然會有一些小插曲，我覺得要看的是最後那個

目標有沒有達成，還有雙方對於這個插曲的處理是不是有回歸到原來的精神，那我想這個就應該 ok

啦。 

＊活動的實質效

益重於政府的政

治立場，政府不需

強制要求 

*經濟效益 vs遵守

法令規範的效用

降低 

 

問題   您認為目前兩岸文教交流的速度以及策略，是否有受到兩岸政治關係的影響?以您的立場，是否

認同文教交流活動也應是政府的政治策略的一環?或您認為文化交流應該有他自己的原則，超越於政

治之外?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政治與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 

   

回答   非常大，其實大陸 OOOO 業是被管制的行業啊，即便到目前為止，WTO 也還沒開放啊，大陸管制的

更緊啊。台灣的文教交流到底有達成什麼目的，我不知道ㄟ。本來交流或外交就是多重管道，不同層

次的，你應該試圖讓每個管道達到他預計的效果，檯面上政府該相互喊話的我們可以理解的，但是私

底下的分寸到哪裡，讓人感覺不到，其實就是沒有策略啦，就以這一塊來講好了，譬如說我們 000(機

關名)、000(機關名)在今年做了這個，應該可以跟這個單位再談一下，下年度可以做些什麼，而不是

說等我們提出來，我們要做什麼，那就是真的補助性質而已。 

*大陸方面有政治

性干預，台灣的交

流則缺乏政策指

引 

  

問題   有一些團體在辦理接待的時候，並無法完全符合政府的要求(例如：無法全程陪同、大陸人士發

表不適當言論、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相符的活動、併團)，您認為這些情況是否可以理解?為什麼?政府

若嚴格管制對兩岸交流活動產生什麼影響? 

   

回答   我覺得這個會扯到之前談到的大陸人士來台觀光，應該是要把兩件事情分開來處理，我們現在都

是用專業活動來申請，你定這樣的要求我就覺得還 ok，但是顯然你講的那種情況都已經在發生，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應對的方法。對我們這塊來講，我們比較少遇到這樣事，我們只能做專業的申請，

通常 OO 業要來台灣也不是這麼容易，所以來的人都會非常 focus 在專業上面，頂多再加點旅遊，這

應該都還 ok，那我當然知道有些團體他們是真的在營利的，或者是什麼顧問公司啦，公關公司那樣子，

那其實它來就是營利，哪個部份你才是可以這樣來約束。 

  我覺得為什麼不再多開放一塊，例如來台省親啦，這個部份，這樣就不會有這樣的問題了，這樣

子可以讓專業的更專業，而且(好處是)專業那塊的防治可以更鬆一點，至於那一塊，你就可以把申請

費收貴一點啊，給台灣帶來一些經濟，把市場機制加進去。 

＊專業人士自然

會進行專業交

流，旅遊是附帶

的，應該合理 

 

＊解決問題的方

法：將不同目的活

動區隔，以利有效

管理 

*人情因素vs遵守

法令規範的效用

降低 

 

 

*經濟考量 vs遵守

法令規範的效用

降低 

 

問題 此外，國安人員針對非營利組織是否違反上述行為，會對非營利組織進行追蹤，您認為這樣的追

蹤調查行為是否有其必要?您都如何面對這樣的措施?對於這樣的措施感受如何?應如何改進? 

   

回答 調查局啊、海基會啊，都會來追蹤，他們態度都還蠻好的，因為我是做專業接待，所以這一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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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掌握，我都會全程陪同，而且很了解，所以這部分不至於造成困擾，但是那個什麼要去對保，是

比較麻煩。 

問題 請問貴單位邀請人員的重點為何?是否曾經有邀請來的大陸人士不符政府專業標準的情況?政府

要求來台專業人士必須有專業造詣的規定，您認為是否太過嚴格?在兩岸政府無法溝通的情況下，您

認為是否能有效管理?另外，有些專業不符，但是重要經濟力或政治力的大陸人士，您認為是否應該

邀請? 

   

回答   你知道他們每個人會有兩個 title，例如說一個是工程師背景，一個是出版的，我們上次大陸 OO

學會來訪，那個組織跟我們 O會的組織很像，他裡面的人有的雖然是在推展業務，可是他並不是 OO

的身分，所以就是不 qualify 的，他就說，你可不可以把你的職稱改一下，那本來他們也是願意，但

是後來想想不對，他說我以前也來過，以後也還要來，那我這樣改對嗎? 

  所以我們就第二次去跟政府溝通，我們說這是很容易理解的事情，他們就是因為職稱上面沒有辦

法寫你是這方面的專業，他們就同意了。 

＊思考透過彈性

(迴避)的方法來

解決職稱問題 

 

＊誠實以告也是

個方法 

  

 

 

 

問題 依照貴單位的立場，交流活動所邀請的對象應該採取定點深入(長時間發展同一地區)，或者廣博

分布?為什麼?(這種策略是否有利於貴會發展?這種策略是否有利於交流效果?)您認為政府的立場為

何? 

   

回答 我們過去拜訪的以北京、上海為主，去了三次，原因是北京是首善之區，上海則是經濟發展快速，

我們認為可能思維會跟我們比較接近一點，但是實際上上海好像是比較沒有文化，但是北京比較保

守，而大陸的出版社分布的比較平均，因為他們是官方的，並且他們是由輕工業、重工業這些什麼的

去設的，所以發展的比較平均，但是現在有點不一樣，在各地會有一些比較積極的人跑出來，所以北

京上海以外，譬如廣州、東北、山東看起來比較積極，我們可以從來台灣的人數看得出來，也可以從

我們合作的對象看的出來。總之，我們還是多方嘗試，因為合作狀況有很多，多嚐試才能夠有不同的

模式出來。 

＊雖然以重點城

市為主，但是目前

還是多嘗試 

  

問題 您認為貴單位大力辦理交流活動，主要目的是為了讓大陸比較了解台灣(兩岸多了解彼此)?還是

希望降低大陸對台灣的敵意(化異求同)?您認為這樣的立場與政府合作時有何影響? (可分別說明國、

民政府下的狀況)您覺得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政府分別是為了＂了解彼此＂或者＂化異求同＂的目標

辦理活動呢? 

   

回答   這不是一體兩面嗎?我們應該這樣講，我們會希望說互相能夠更理解，第一個是資訊的交流，第

二個是更加理解，跟他們比較起來，我們會比較 open-mined，很樂意的提供我們所知道的事情，相對

＊出版交流之前

促進了解，之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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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他們就比較多的限制，這個連大陸的人都是這樣，每次他們講的時候就離席，我們講的時候他們

就跑回來。我們希望他們理解的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好以及兩岸以後能夠做些什麼事情，譬如說，

過去他們認為我們要過去是因為他們市場很大，所以會有老大心態，可是今年我是試圖要跟他講說，

為什麼台灣很重要，我們是不是可以合作一些東西到台灣來，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的實驗的地

方，在這裡什麼都很快，你的產品好不好，很快就會知道了，大陸如果想把你們的東西賣到全球華文

市場的話，台灣會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所，所以有些台灣認為很好的議題的話，我們會認為，編輯成

本你可以省下來，直接把他們帶過來，然後經過加工等等，我們可以在台灣或者華文市場都可以，我

們會希望他理解台灣的是這部份，剛開始是我們想進入大陸市場，現在我們想的不只是進入大陸市

場，而是我們想要華文市場，應該合作，由我們來主導。 

望能夠影響他

們，甚至一起合作

開拓華文市場，以

文化來經略大陸 

符號說明： 

1. 加上底線者表示為行文順暢，所予刪除之字句。 

2. 加上括弧者表示為行為順暢，所予加入之字句。 

3. 星號表示該段文章之重點，或者經筆者編碼或賦予組織特徵之文字。 

 


